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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区政办〔2022〕10号

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金东区服务业亩均效益评价资源

要素差别化配置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直属各单位：

《金东区服务业亩均效益评价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实施办法》

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5月 18日



金东区服务业亩均效益评价资源要素差别化
配置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

改革决策部署，根据《推进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开展亩产效

益综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浙发改经贸〔2018〕689

号）、《关于深化金华市区服务业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的指导

意见》（金发改服务〔2021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我区

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根据《关于深化金华市区服务业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的指

导意见》要求，纳入评价的我区规上（限上）服务业企业。

二、差别化配置政策

（一）实施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。A 类企业按

100%减免，B类企业按 80%减免，C、D两类企业不减免。上级

政策有变动的按最新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实施差别化财政扶持政策。A类企业各类区级财政扶

持政策按 100%享受，B类企业按 95%享受，C类企业按 80%享

受，D类企业原则上不享受。

（三）实施 A类企业特别扶持政策。对符合条件的 A类企

业区级综合贡献同比增长 10%、20%以上部分，分别给予区级综



合贡献增长部分 45%、50%的贡献奖励（与总部政策以及各主管

部门出台的政策冲突的，就高享受，不重复享受，且奖励总额不

超过区级贡献总额），规上服务业企业由区发改局负责兑现，限

上服务业企业由区商务局负责兑现。

三、附则

本奖励办法实施后，原《金东区服务业重点企业认定管理办

法》和《金义新区（金东区）服务业企业“小升规”奖励政策》

废止。但保留对金东区范围首次纳入服务业企业统计（“小升规”）

仍给予一次性 10万元奖励的政策。

本办法自 2022年 6月 26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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